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大專校院學生實習計畫

99 年 04 月 08 日核定

103 年 03 月 31 日修訂

一、目的

（一）提供大專校院勞工關係、社會工作、社會褔利、人力資源、社

會學、心理、輔導諮商等相關系所學生實習機會，增進其對

社會工作或勞政工作理論與實務經驗之連貫，協助學校完

成專業教育之目標。

（二）培養勞工關係、社會工作、社會褔利、人力資源、社會學、心

理、輔導諮商等相關系所學生對就業服務之興趣與熱忱，

培植潛在之就服專業人力。

（三）藉由實習學生觀察參與本分署就業中心各項工作及服務，

提供增進本分署各項工作效能之建議。

二、對象及名額

(一)大專校院勞工關係、社會工作、社會褔利、人力資源、社會學、

心理、輔導諮商等相關系所實習生。

(二)本分署及所屬各就業中心同時段提供實習名額以2人為原則。

(三)經簽奉核可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方式及申請時間

由各大專校院依實習期程（學期中或寒暑假）於 2個月前備文

並檢附實習計畫、報名表(附件二)等送本分署辦理。 

四、實習期間

實習期間及總時數依各校實習計畫之規定，每天實習時間以8小

時為原則，必要時應配合實習單位於例假日辦理相關活動時前

往實習。

五、實習內容

透過閱讀、觀摩、線上操作及臨櫃服務、訪視雇主、參加座談及活

動等方式，結合理論及實務，並依學生實習總天數調整實習內

容，調整方式由實習督導定之。

六、學校應配合相關事項

學生實習期間學校應指派實習老師至本分署(就業中心)現場指導

或訪視督導至少 1次，並協助指導實習生遵守實習學生須知(附
件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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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習生應配合相關事項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本分署「大專校院實習學生須知」(附件一)

規定。

(二)實習生每週交實習週誌(附件三)。

(三)實習結束後 2週內繳交實習總報告(附件四)，並針對計畫提

供對本分署之建議。

八、實習督導及考核

(一)實習學生實習期間由本分署科長/主任或指定專人擔任實習

督導，每週至少督導討論1次1～2小時。

(二)實習期間遵守本分署規定，未遵守者由分署議決，做適當之

處置。

(三)實習成績依學習態度、出勤狀況、紀錄報告、工作能力、創造力

評定成績提供學校參考。

九、本計畫  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實習學生須知、實習學生報名表、實習週誌、實習總報告、實習學

生請假紀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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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大專校院實習學生須知

99年 04月 08日核定

103年 03月 31日修訂

一、謹守專業工作倫理道德，嚴守業務機密或個人資料保密之責，恪遵本分署有關之

規定。

二、實習期間不遲到、不早退、按時簽到、退，請假請依規定先辦理請假手續，不得無

故缺席。

（一）上班時間

         1.寒暑假實習：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必要時配合

實習單位於例假日辦理相關活動時前往實習。

         2.期中實習：依學校課程表排定時間後，按時至本分署(就業中心)實習。必要

時配合實習單位於例假日辦理相關活動時前往實習。

（二）無故缺席或遲到、早退逾3次，除扣實習成績外，並報請校方處理。

（三）請假應事先填妥請假單，並送實習督導與單位主管同意，如因特殊情形未克

事先辦理，應先行電話通知實習單位督導，並於 3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四）請假超過校方規定之上限，致影響學習效果，本分署得要求延長實習補足時

數，未能配合辦理，得不發實習證明或成績。（校方無相關規定則以應實習

總時數1/6為上限）

三、實習期間，本分署得請實習學生擇 1日至本分署瞭解業務概況，並說明實習心得

 

四、儀容應注意整潔樸素，不得奇裝異服，並佩戴名牌。 

五、上班時間不得從事各種私人活動，如看報、聽收音機或閱讀社會工作以外之書籍。 

六、學生應保持自動自發的精神，善用觀察力，主動積極地學習。實習期間虛心接受

督導的指導，遇有疑惑，主動請教。

七、實習期間由本分署科長/主任或指派專人擔任實習督導，寒暑假實習者，每週至

4



少督導討論1次1～2小時；期中實習者，每月至少督導討論1次1～2小時。

八、實習生每週應交實習週誌，並於實習結束後2週內繳交實習總報告，提供相關建

議。

九、學生實習期間學校應指派實習老師至本分署(就業中心)現場指導或討論至少訪視

督導1次。

十、學生借閱 (用) 本分署之書籍、用品，應先徵得督導同意並登錄，所借之書籍、用

品亦應於實習結束時全部歸還。 

十一、實習成績依學習態度、出勤狀況、紀錄報告、工作能力、創造力等評定並提供學校

參考。

十二、實習期間遵守本分署相關規定，未遵守者由受理實習之單位紀錄相關事實陳報

分署，做適當之處置。

十三、本分署得視實需召開實習學生期中或期末座談。

十四、須知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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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大專校院實習學生報名表

姓 名 相片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月日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e-mail

緊 急 連 絡 人 關係 電話

學 校 名 稱

科 ( 系 ) 所 別

學 校 連 絡 人 電話

學校指導老師 電話

申請實習類別及時數

(請勾選並填寫日期)

□期中：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計   小時

□暑假：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計   小時

□寒假：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計   小時

曾修習相關課程

及學分

專長、興趣

社團經驗

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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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習週誌（格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就業中心實習週誌

學校名稱：               姓名：          

實習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 日數： 時數：

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

實習內容：

實習心得：（實習內容與專業知識結合度、對實習業務之具體回應及建議、對實習業務疑問之提出、其他）

自我評量：（自我學習態度、自我專業能力學習、與機構互動、與其他實習生同儕互動、其他）

特殊事件：

其他：

下週期待：

督導回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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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督導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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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實習總報告（格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就業中心實習總報告

學校名稱：               姓名：          

實習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 日數： 時數：

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

實習內容：

實習心得：（實習內容與專業知識結合度、對實習業務之具體回應及建議、對實習業務疑問之提出、其他）

自我評量：（自我學習態度、自我專業能力學習、與機構互動、與其他實習生同儕互動、其他）

特殊事件：

其他：

督導回饋及建議：

 

 

實習督導                中心主任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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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大專校院實習學生請假紀錄卡

起迄時間 時

數

假別 申請人簽章 實習督導簽章 科長/主任簽章 備註

月 日 自

時

至

時

事

假

病

假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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